
日内瓦第二公约： 
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

遇之日内瓦公约 
1949 年 8 月 12 日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第二公约) 

 

下列签署之各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自 1949 年 4 月 21 日至 8 月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之外交

会议，为修订 1907 年 10 月 18 日推行 1906 年日内瓦公约之原则于海战之第十海牙公约，

议定如下： 

第一章 总 则 

第 一 条 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被尊重。  

第 二 条 于平时应予实施之各项规定之外，本公约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所发生

之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国不承认有战争状态。  

 

凡在一缔约国的领土一部或全部被占领之场合，即使此项占领未遇武装抵抗，亦适用本公约。  

冲突之一方虽非缔约国，其他曾签订本公约之国家于其相互关系上，仍应受本公约之拘束。

设若上述非缔约国接受并援用本公约之规定时，则缔约各国对该国之关系，亦应受本公约之

拘束。 

 

第 三 条 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之场合，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

守下列规定： 

(一)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

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在内，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

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因此，对于上述人员不论何时何地不得有下列行为：  

（甲）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 

（乙）作为人质；  

（丙）损害个人尊严，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 



（丁）未经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之法庭之宣

判，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 

(二)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应予收集与照顾。 

公正的人道团体，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向冲突之各方提供服务。 

冲突之各方应进而努力以特别协定之方式，使本公约之其他规定得全部或部分发

生效力。 

上述规定之适用不影响冲突各方之法律地位。 

第 四 条 遇有冲突各方之陆海军作战时，本公约之规定仅适用于在舰上之部队。 

登陆之部队，应立即受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的规定之拘束。 

 

第 五 条 中立国对于在其领土内所收容或拘禁之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医务人员与随军

牧师及所发现之死者，应准用本约之规定。 

 

第 六 条于第十、十八、三十一、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及五十三各条明文规定之

协定之外，各缔约国对其认为需另作规定之一切事项得订立特别协定。是项特别协定不得对

本公约关于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医务人员或随军牧师所规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响，亦不

得限制本公约所赋予彼等之权利。 

 

除在上述协定或后订之协定中有相反之明文规定，或冲突之一方对彼等采取更优待之措施

外，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在本公约对其适用期间，应继续享受是

项协定之利益。 

 

第 七 条 在任何情况下，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不得放弃本公约或

上条所述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所赋予彼等之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第 八 条 本公约之适用应与保护国合作并受其监察。保护国之责任为维护冲突各方之利益。

为此目的，保护国在其外交或领事人员之外，得自其本国国民或其他中立国国民中指派代表。

上述代表应经其执行任务所在国之认可。 

 

冲突各方对于保护国之代表之工作应尽最大可能予以便利。 

 

保护国之代表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逾越本约所畀予之任务。彼等尤须顾及其执行任务所在国之

安全上迫切的必要。仅遇有迫切的军事要求时，始能作为一种例外及暂时的措施而限制其活



动。 

 

第 九 条 本公约之规定并不妨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公正的人道组织，在有关冲突各

方之同意之条件下，从事保护与救济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之人道活

动。 

 

第 十 条 各缔约国得随时同意将根据本公约应由保护国负担之任务，委托于具有公允与效

能的一切保证之组织。 

 

当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或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不拘为何原因，不能享受或已停止享受保

护国或本条第一款所规定之组织的活动之利益时，则拘留国应请一中立国或此种组织担任依

照本公约应由冲突各方指定之保护国所执行之任务。 

 

若保护不能依此布置，则拘留国应在本条之规定之约束下，请求或接受一人道组织，如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提供服务，以担任依本公约由保护国执行之人道的任务。 

 

任何中立国或任何组织经有关国家邀请或自愿提供服务而执行任务时，在行为上须对本公约

所保护之人员所依附之冲突一方具有责任感，并须充分保证能执行其所负之任务，且能公允

执行之。 

 

各国间订立特别协定，如其中一国因军事关系，特别是因其领土之大部或全部被占领，以致

该国与其他一国或其盟国谈判之自由受限制，即或是暂时的，本公约上列规定不得因该项特

别协定而有所减损。 

 

凡本公约中提及保护国，亦适用于本条所指之代替组织。 

 

第 十一 条 保护国认为于被保护人之利益适宜时，尤其遇冲突各方对于本公约之适用与解

释意见有分歧时，应从事斡旋以期解决分歧。 

 

为此目的，各保护国得因一方之请求，或主动向冲突各方建议，可能在适当选择之中立领土

召开代表会议，负责管理伤者、病者、遇船难者之当局代表和医务人员与随军牧师之代表尤

须参加。冲突各方对于为此目的而提出之建议负有实行之义务。各保护国得于必要时，提请

冲突各方同意，特邀一中立国人员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派之人员参加此项会议。 



第二章 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第 十二 条 在海上受伤、患病或遇船难之下条所列武装部队人员或其他人员，在一切情况

下，应受尊重与保护，而“船难”一词应了解为系指任何原因之船难，并包括飞机被迫降落海

面或被迫自飞机上跳海者在内。 

 

冲突之各方对于在其权力下之此等人员，应予以人道之特遇与照顾，不得基于性别、种族、

国籍、宗教、政治意见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对其生命之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之暴行，

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和消灭，施以酷刑或供生物学的实验，不得故意不给予医

疗救助及照顾，亦不得造成使其冒传染病危险之情况。 

 

只有医疗上之紧急理由始可予提前诊治。 

 

对于妇女之待遇应充分顾及其性别。 

 

第 十三 条 本公约适用于下列各类之海上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一)冲突之一方之武装部队人员及构成此种武装部队一部之民兵与志愿部队人

员； 

(二)冲突之一方所属之其他民兵及其他志愿部队人员，包括有组织之抵抗运动人

员之在其本国领土内外活动者，即使此项领土已被占领；但须此项民兵或志愿部

队，包括有组织之抵抗运动人员，合乎下列条件：  

（甲）由一为其部下负责之人统率； 

（乙）备有可从远处识别之固定的特殊标志； 

（丙）公开携带武器； 

（丁）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 

(三)自称效忠于未经拘留国承认之政府或当局之正规武装部队人员； 

(四)伴随武装部队而实际并非其成员之人，如军用机上之文职工作人员、战地记

者、供应商人、劳动队工人或武装部队福利工作人员，但须彼等已获得其所伴随

之武装部队的准许； 

(五)冲突各方之商船队之船员，包括船长、驾驶员与见习生，以及民航机上之工

作人员，而依国际法之任何其他规定不能享受更优惠之待遇者； 

(六)未占领地之居民，当敌人迫近时，未及组织成为正规部队，而立即自动拿起

武器抵抗来侵军队者，但须彼等公开携带武器并尊重战争法规及惯例。 

第 十四 条 交战国之一切军舰应有权要求交出军用医院船，属于救济团体或私人之医院船，

以及商船、游艇或其他船只上之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不拘国籍，但须伤者与病者处于



适合移动之情状，而该军舰具有必要的医治之适当设备。 

 

第 十五 条 如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被收容于中立国军舰或军用飞机上，如国际法有此要

求，应保证此等人员不再参加战争行动。 

 

第 十六 条 在第十二条规定之限制下，交战国之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之落于敌方手中者，

应为战俘，并对之适用国际法有关战俘之规定。俘获者得按情况决定是否便于扣留送至俘获

国之港口、中立国港口、甚或敌国领土内之港口。如属最后一情形，被送回本国之战俘，在

战争期间不得服役。 

 

第 十七 条 如中立国与交战国间无相反之协定，经地方当局之许可，在中立国港口登陆之

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遇国际法有此要求时，应由中立国加以看守，务使彼等不能再参加

战争行动。 

 

医院收容及拘禁费用应由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所依附之国负担。 

 

第 十八 条 每次战斗之后，冲突各方应立即采取一切可能之措施以搜寻并收集遇船难者、

伤者与病者加以保护借免抢劫及虐待，而予以适宜之照顾，并搜寻死者而防其被剥劫。  

 

环境许可时，冲突各方应商定局部办法以便经由海路搬移被包围地区之伤者与病者，并使送

往该地区之医疗与宗教人员及器材得以通过。  

 

第 十九 条 冲突各方应尽速登记落于其手中之每一敌方遇船难者、伤者、病者或死者之任

何可以证明其身份之事项。可能时，此项记录应包括：  

(甲)所依附之国； 

(乙)军、团、个人番号； 

(丙)姓； 

(丁)名； 

(戊)出生日期； 

(己)身份证或身份牌上所表明之任何其他事项； 

(庚)被俘或死亡之日期及地点； 

(辛)有关伤病之情况或死亡之原因。 

上述登记材料应尽速转送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百二十二

条所述之情报局，该局应通过保护国及战俘中央事务所转达上述人员所依附之国。 



 

冲突各方应制备死亡证书，并通过前项规定之情报局互送死亡证书或经证实之死亡表；亦应

搜集并通过该局转送死者尸体上所发现之双身份牌之一半，或整个身份牌如其系单身份牌，

遗嘱或对于其最近亲属具有重要性之其他文件、金钱及一般具有实质价值或情感价值之物

品。此项物品连同未能辨认其所有人之物品，应以密封包裹寄送，并附说明书载明死者身份

之详情以及包裹内容之清单。 

 

第 二十 条 冲突各方应保证在情况许可下分别海葬死者之前，详细检查尸体，如可能时，

经医生检查，以确定死亡，证明身份并便作成报告。如用双身份牌者，则其一半应留在尸体

上。 

 

如死者运抵陆上时，则应适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

瓦公约之规定。 

 

第 二十一 条 冲突各方得呼吁中立国商船、游艇或其他中立国船只之船长以慈善精神收容

与照顾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于其船上，并收集死者。 

 

响应此项呼吁之任何种类船只以及自动收集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之船只，均应享受特别保

护及为执行此项协助之便利。 

 

上述船只绝不得因从事此项运输而受拿捕；但上述船只若有违反中立之行为，除非有相反之

诺言，仍得予以拿捕。 

第三章 医院船 

第 二十二 条 军用医院船即各国特别并专用以救助、医治并运送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而

建造或装备之船只，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加以攻击或拿捕，而应随时予以尊重与保护，但须

于使用前十日，将该船之名称及其说明通知冲突各方。 

 

通知书内必须载明之特征，应包括注册之总吨位，自船首至船尾之长度以及桅杆、烟囱之数

目。 

 

第 二十三 条 岸上建筑物之应受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

日内瓦公约之保护者，应予以保护，免受海上之炮轰或攻击。 

 



第 二十四 条 各国红十字会及官方承认之救济团体或私人所使用之医院船，如经其所依附

之冲突一方正式委任，并已遵照第二十二条关于通知之规定者，应享受与军用医院船同样之

保护并应免予拿捕。 

 

此等船只，必须备有负责当局发给之证明书，载明该船只于装备及出发时已在该当局之管辖

下。 

 

第 二十五 条 各中立国之红十字会及官方承认之救济团体或私人所使用之医院船，如受冲

突一方之管辖，经其本国政府之预先同意及该冲突一方之认可，并已遵照第二十二条关于通

知之规定者，应享受与军用医院船同样之保护并免予拿捕。 

 

第 二十六 条 第二十二、二十四及二十五各条提及之保护，适用于任何吨位之医院船及其

救生艇，不论其活动地点何在。但为保证最大限度之舒适与安全，冲突各方务须使用总吨位

在二千吨以上之医院船，以运送远距离及在公海上之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第 二十七 条 在第二十二及二十四各条所规定之同样条件下，国家用或官方承认之救济团

体为沿海岸救生用之小型船只，在行动需要之许可范围内，亦应予以尊重及保护。 

 

前项规定应尽可能适用于前述船只在其人道的任务上所专用之海岸固定设备。 

 

第 二十八 条 若在军舰上发生战斗，则病室应予以尊重，并尽可能予以保全。病室及其设

备应受战争法规之限制，在伤者与病者需要期中，不得改作其他用途。但病室落于敌方司令

之权力下，而该司令在保证对疗养中之伤者与病者予以适当之照顾后，于紧急军事需要时，

得将病室改作他用。 

 

第 二十九 条 凡泊于陷落敌方手中之港口之任何医院船，应准其离去该港。 

 

第 三十 条 第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七各条所述之船只应不拘国籍，对于伤者、

病者及遇船难者予以救济与协助。 

 

各缔约国承诺不将此等船只作任何军事用途。 

 

此等船只绝不得妨碍战斗员之行动。 

 



在每次战斗中及战斗后，此等船只行动上所冒危险，自负其责。 

 

第 三十一 条 冲突各方应有权管制及搜查第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七各条提及之

船只，并得拒绝其协助，命令其离去，指定其航线，控制其无线电及其他通讯工具之使用，

如因情况之严重性有此必要时，并得扣留之，其期限自截留之时起，不超过七日。 

 

冲突各方得派员暂时驻在船上，其唯一任务应为保证根据上款规定所发布之命令均予执行。 

 

冲突各方应尽可能将发给医院船船长之命令以该船长所了解之文字，记录于该船航海日志。 

 

冲突各方得单独或依特别协定，安置中立国视察员在其船上，该员等应检定本公约规定之严

格遵行。 

 

第 三十二 条 第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七各条所述之船只，就其在中立国港口停

泊而言，不列为军舰。 

 

第 三十三 条 商船之改装为医院船者，在全部战事期间不能移作他用。 

 

第 三十四 条 医院船及舰上病室应得之保护不得停止，除非此等船室越出其人道任务之外，

用以从事有害于敌方之行为。惟如经给予相当警告，并依各个情形指定合理之时限而警告仍

被忽视时，始得停止保护。 

 

医院船尤其不得备有或使用密码，为无线电或其他通讯方法之用。 

 

第 三十五 条 下列情况不得认为剥夺医院船及舰上病室应得之保护： 

(一)医院船或病室之船员为维持秩序，自卫或保护伤者、病者而配有武器； 

(二)船上有专为便于航行或通讯用之装备； 

(三)医院船上或舰上病室内发现有由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身上所解除之随身武

器及弹药而尚未缴送主管部门者； 

(四)医院船及舰上病室或其船员扩展其人道之活动及于伤、病或遇船难之平民之

照顾； 

(五)运送专为医疗任务之用的设备及人员，而超过正常之需要。  

第四章 人 员 



第 三十六 条 医院船上之宗教、医务及医院工作人员以及其船员，应受尊重及保护；不论

船上有无伤者及病者，在医院船上服务期间，不得被俘。 

 

第 三十七 条 凡宗教、医务及医院工作人员被派担任医务上或精神上照顾第十二及十三两

条所指之人者，如落于敌方手中，应受尊重及保护；在需要照顾伤者及病者之期间，得继续

执行其职务。一俟管辖此项人员之总司令认为可行时，应将其送回。彼等离船时得携带其私

人财物。 

 

但如发觉因战俘之医疗上及精神上之需要，须留用若干人员时，则应尽一切可能使其尽早登

陆。 

 

留用人员登陆后，即受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规定之拘束。 

第五章 医疗运输 

第 三十八 条 为此项目的而租用之船只，应准其运输专为医治武装部队之伤者与病者或防

止疾病用之设备，但须将该船航行之事项通知敌国，并经其认可。敌国保留登船检查之权，

但不得予以拿捕或截留其所载之设备。 

 

经冲突各方之协议，中立国观察员得驻在该项船只上，以检定所载之设备。为此目的，应准

其自由检视此项设备。 

 

第 三十九 条 医务飞机，即专用以搬移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以及运送医务人员与设备之

飞机，不得为袭击之目标，而在有关冲突各方所特别约定之高度、时间及航线飞行时，应受

冲突各方之尊重。 

 

此项飞机在其上下及两侧面，应显明标以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特殊标志，以及其本国国旗，

并应备有战事开始时或战事进行中经冲突各方间同意之任何其他标志或识别方法。 

 

除另有协议外，在敌人领土或敌人占领地上空之飞行应予禁止。 

 

医务飞机应服从一切水陆降落之命令。如被令降落而需受检查时，则经过检查后，该机载其

乘员得继续飞行。 

 



非自愿降落于敌人领土或敌人占领地之陆上或水面时，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以及飞行人员

应为战俘。医务人员应按第三十六条及三十七条两条待遇之。 

 

第 四十 条 冲突各方之医务飞机，在本条第二款规定之拘束下，得在中立国之领土上空飞

行，必要时，得在该国领土降落，或用以为停留站。该项飞机之飞越上述领土，应预先通知

各中立国，并服从一切水陆降落之命令。仅在冲突各方与有关中立国特别约定之航线、高度

及时间飞行时，始免受袭击。 

 

但中立国对于医务飞机之飞越其领土或在其领土降落，得规定条件或限制。此项可能的条件

与限制对于冲突各方应一律适用。 

 

除中立国与冲突各方另有协议外，凡经地方当局之同意由医务飞机运至中立国领土之伤者、

病者或遇船难者，如国际法有此要求，应由中立国以适当方式予以拘留，俾彼等不能再行参

加战斗。医院收容与拘禁之费用应由其所依附之国负担。 

第六章 特 殊 标 志 

第 四十一 条 在军事主管当局之指导下，白底红十字之标志应标明于旗帜、臂章及医务部

门使用之所有设备上。 

 

但各国如已采用白底红新月或白底红狮与日以代替红十字之标志者，此等标志亦为本公约规

定所承认。 

 

第 四十二 条 第三十六及三十七两条所指之人员，应在左臂佩带由军事机关发给并盖印而

具有特殊标志之防水臂章。 

 

此种人员除应携带第十九条所述之身份牌外，应另携带具有此项特殊标志之特种身份证。此

证应有防水之效能，并具有适当之尺寸以便携带于衣袋内。其上应用本国文字，至少载明持

用者之姓名、出生日期、等级、番号，并应注明其以何种身份享受本公约之保护。该证应附

有本人像片，及其签字或指纹，或二者具备。该证并应加盖军事当局之钢印。 

 

同一武装部队所使用之身份证应式样一致，并尽可能使各缔约国之武装部队使用类似的式

样。冲突各方可参照本公约所附之示范格式。在战事开始时，冲突各方应互相通知其所采用

之式样。在可能范围内，身份证至少应制备两份，其中一份存于本国。 

 



在任何情况下对上述人员不得剥夺其符号或身份证，或佩带臂章之权利。如遇遗失时得领取

身份证副本或补领符号。 

 

第 四十三 条 第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七各条所指之船只，应特别标志如下：  

甲、一切外表应为白色。 

乙、在船身之两侧及其平面，应涂漆而显露可能最大之深红十字一个或多个，其

位置以自海上及空中最易于望见者为宜。  

 

一切医院船应悬挂本国国旗，如属于中立国者并应悬挂其所受指挥的冲突一方之国旗，以资

识别。大桅杆上应在可能高处悬挂白底红十字旗。  

 

医院船之救生艇、海岸救生艇及医务部门所使用之一切小型船只均应漆成白色，并加画鲜明

之深红十字，大体应遵照上述医院船识别之方法。 

 

上述船艇，如欲于黑夜及可视度减少之时间保证其应得之保护，则应在其管辖之冲突一方的

同意下，采取必要措施，务使其所漆颜色及特殊标志充分显明。 

 

依第三十一条暂时为敌人扣留之医院船，必须将其所服役或其所受指挥之冲突一方的旗帜降

下。 

 

海岸救生艇，如其经占领国同意，从被占领之基地继续活动，于离开该基地时，得准其继续

悬挂其本国国旗连同白底红十字旗，但须先通知有关冲突各方。 

 

本条有关红十字之一切规定，应一律适用于第四十一条所列之其他标记。 

 

冲突各方应随时设法达成相互的协议，俾使用其所有之最现代化方法，以便利各医院船之辨

别。 

 

第 四十四 条 除其他国际公约或有关冲突各方间另有协定外，第四十三条所指之特殊标志，

无论平时或战时，只能用以标明或保护该条提及之船只。 

 

第 四十五 条 各缔约国，若其立法尚未完备，应采取必要之措施，以便随时防止及取缔第

四十三条所规定关于特殊标志之任何滥用行为。 



第七章 公约之执行 

第 四十六 条 冲突各方应通过其总司令保证以上条款之详细执行，并依照本公约之一般原

则规定预料不到之事件。 

 

第 四十七 条 对于本公约所保护之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工作人员、船只或设备之报复

行为，均予禁止。 

 

第 四十八 条 各缔约国在平时及战时应在各该国尽量广泛传播本公约之约文，尤应在其军

事，并如可能时在公民教育计划中，包括本公约之学习，俾本公约之原则为全体人民，尤其

武装战斗部队、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所周知。 

 

第 四十九 条 各缔约国应通过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战时则通过保护国，互相通知本公约之

正式译文，及其所采用以保证实施本公约之法律与规则。 

第八章 滥用及违约之取缔 

第 五十 条 各缔约国担任制定必要之立法，俾对于本身犯有或令人犯有下条所列之严重破

坏本公约之行为之人，处以有效的刑事制裁。 

 

各缔约国有义务搜捕被控为曾犯或曾令人犯此种严重破坏本公约行为之人，并应将此种人，

不分国籍，送交各该国法庭。该国亦得于自愿时，并依其立法之规定，将此种人送交另一有

关之缔约国审判，但以该缔约国能指出案情显然者为限。 

 

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之措施，以制止下条所列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以外之一切违反本公约

之规定之行为。 

 

在一切情况下，被告人应享有适当的审讯及辩护之保障。此种保障，不得次于一九四九年八

月十二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五条及其以下各条所规定者。 

 

第 五十一 条 上条所述之严重破坏公约行为，应系对于受本公约保护之人或财产所犯之任

何下列行为：故意杀害、酷刑或不人道待遇，包括生物学实验，故意使身体及健康遭受重大

痛苦或严重伤害，以及无军事上之必要，而以非法与暴乱之方式，对财产之大规模的破坏与

征收。 

 

第 五十二 条 任何缔约国不得自行推卸，或允许任何其他缔约国推卸，其本身或其他缔约



国所负之关于上条所述之破坏公约行为之责任。 

 

第 五十三 条 经冲突之一方请求，应依有关各方所决定之方式，进行关于任何被控违犯本

公约的行为之调查。 

 

如关于调查程序不能获致协议，则各方应同意选定一公断人，由其决定应遵行之程序。 

 

违约行为一经确定，冲突各方应使之终止，并应迅速加以取缔。 

最 后 条 款 

第 五十四 条 本公约以英文及法文订立。两种文字之约文具有同等效力。 

 

瑞士联邦委员会应准备本公约之俄文及西班牙文之正式译文。 

 

第 五十五 条 本公约以本日为订立之日期，至 1950 年 2 月 12 日为止，凡参加 1949 年 4

月 21 日日内瓦会议各国，以及未参加该次会议，但系推行一九 0 六年日内瓦公约之原则于

海战之一九 0 七年十月十八日第十海牙公约缔约国，或一八六四年、一九 0 六年及一九二

九年关于救济战地军队伤者病者之日内瓦公约之缔约国，均可签字。 

 

第 五十六 条 本公约应尽速批准，其批准书应交存于伯尔尼。 

 

每一批准书交存时，应予登记，并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将该项登记之证明的抄本分送业经签字

或通知加入本公约之各国。 

 

第 五十七 条 本公约在至少两国批准书交存后六个月发生效力。 

 

嗣后，本公约对于每一缔约国自其批准书交存后六个月发生效力。 

 

第 五十八 条 在各缔约国间关系上，本公约代替推行一九 0 六年日内瓦公约之原则于海战

之一九 0 七年十月十八日第十海牙公约。 

 

第 五十九 条 本公约自生效之日起，任何未签字本公约之国家均得加入。 

 

第 六十 条 本公约之加入应以书面通知瑞士联邦委员会，自加入之通知收到之日起六个月



后发生效力。 

 

瑞士联邦委员会应将此项加入通知所有业经签字或加入本公约之国家。 

 

第 六十一 条 第二条及条三条所载之情况应使在战事开始或占领之前或后，冲突各方所交

存之批准书及加入之通知立即生效。瑞士联邦委员会应将其从冲突各方收到之任何批准书或

加入之通知，以最迅速方法通告之。 

 

第 六十二 条 每一缔约国得自由退出本公约。 

 

退约须用书面通知瑞士联邦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转告所有缔约国政府。 

 

退约须于通知瑞士联邦委员会后一年发生效力。但如缔约国于作退约通知时已卷入冲突，则

其退约须待至和议成立后，并在有关本公约所保护之人员之释放及遣返之工作完毕后，始能

生效。 

 

退约仅对该退约国有效，但并不减轻冲突各方依国际法原则仍应履行之义务，此等原则系产

自文明人民间树立之惯例，人道法则与公众良心之要求。 

 

第 六十三 条 瑞士联邦委员会应将本公约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并应将其所接获之所有关

于本公约之批准、加入及退约通知联合国秘书处。 

 

为此，下列签署人于交存全权证书后，签署本公约，以昭信守。 

 

1949 年 8 月 12 日以英文法文订于日内瓦。正本应交存于瑞士联邦委员会之档案中。瑞士

联邦委员会应将证明之抄本送交每一签字及加入之国家。 

 

附件二 附属海上武装部队之医务及宗教人员之身份证 

编者注：本公约于 1952 年 7 月 13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外交部长周恩来

发表声明决定予以承认，又于 1956 年 11 月 5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批准 ，并于 1956

年 12 月 28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瑞士联邦政府交存批准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对本

公约作了一些保留（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本公约的决定）。 



附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关于 

批准 1949 年 8 月 12 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的决定 

1956 年 11 月 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通过 

 

1956 年 11 月 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

二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决定批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

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的同时，决定对该本约第十条作如下保留： 

拘留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或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的国家请求中立国或人道组织担任应由保

护国执行的任务时，除非得到被保护人本国政府的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承认此种请求

为合法。 

 


